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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3-06 

债券代码：128141         债券简称：旺能转债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继续收购南通回力橡胶有限公司 

13%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3年1月6日，旺能环境股份有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旺能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旺能投资”）与南通回力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回力”）的股

东泰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欣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人

民币5,590万元（含税）收购南通回力13%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旺能投资合

计持有南通回力90%的股权，南通回力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不涉及合

并报表范围变更。 

公司及旺能投资与泰欣投资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董事会审议

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泰欣投资有限公司 

2、股份总数：10,000港币 

3、企业编号：0715324 

4、注册地址：香港九龙 

5、企业类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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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定代表人：王日庆 

7、注册时间：2000年5月8日  

8、股权结构： 

股东 现持有股份数量（港币） 持股比例 

王日庆 6,000 60.00% 

郑婴 4,000 40.00% 

合计 10,000 100.00% 

泰欣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且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通回力橡胶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4138772062T  

3、注册资本：294.34万美元 

4、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包场镇海富路666号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6、法定代表人：杨文禹 

7、成立时间：1996年8月15日  

8、经营范围：生产丁基橡胶、再生胶、橡胶制品、轮胎；销售自产产品；

自有房屋及设备的租赁；批发天然橡胶、合成橡胶、五金制品、化工原料（危险

化学品除外）、再生胶专用机械设备；废橡胶回收；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二）本次交易事项完成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股东 
本次交易前情况 本次交易后情况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湖州旺能投资有限公司 226.64 77.00% 264,91 90.00% 

泰欣投资有限公司 38.27 13.00% / / 

勤发（香港）贸易公司 29.43 10.00% 29.4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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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94.34 100.00% 294.34 100.00% 

（三）标的公司的概况和规划 

南通回力是废轮胎综合利用行业首批准入企业（国家工信部2014年第36号

文），新厂为年处理20万吨废轮胎的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主要客户有普利司通、

固特异、韩泰、中策、正新等国内外轮胎厂家，目前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再生胶生

产企业。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8日披露的《关于收购南通回力橡胶有限公

司股权的公告》（编号：2022-77）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3,300,391.73 464,222,747.74 

负债总额 57,061,719.63 56,935,885.98 

净资产  466,238,672.10 407,286,861.76 

利润表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8,616,926.55 92,934,093.28 

利润总额 55,999,405.54 -22,245,782.13 

净利润 52,160,663.33 -22,245,782.13 

2022年尚处于新厂建设和调试期，因此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所下降。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的定价基础仍按照2022年7月18日收购南通回力时，标的公司100%

股权对应的价格43,000万元，本次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为人民币5,590万元（含代

扣代缴的预提企业所得税）。 

 

五、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湖州旺能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泰欣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标的公司）：南通回力橡胶有限公司 

以上各签署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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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 

乙方确认，乙方持有丙方 13%的股权，本次乙方将持有丙方 13%的股权（出

资额 382,642 美元）转让给甲方。 

第二条 股权转让的价格和转让款支付方式 

1、根据《审计报告》，丙方于审计基准日（2022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的

净资产为 432,925,942.31 元。基于上述审计结果并经甲乙双方协商，本次交易

丙方 100%股权的对价为 43,000 万元，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为人民币

5,590 万元（含代扣代缴的预提企业所得税）。 

2、支付方式和条件 

各方同意，上述标的股权的转让对价在代扣代缴预提企业所得税后，分 2 次

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具体如下： 

a.甲方要求的各项确认文件、承诺签署完成，本协议生效，且工商变更登记

完成后一个月内，付 85%，具体付款如下（单位元）： 

85%股权转让价款 扣除预提企业所得税 剩余需支付金额 收款人 

47,515,000 5,590,000 41,925,000 泰欣投资有限公司 

b.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六个月内，且无或有负债产生（特别约定：职工补偿

金预提的不超过 2,000 万元不属于或有负债）、老厂区搬迁事宜全部完成并取得

政府搬迁补偿款的 50%以上（含）、新厂区完成丁基胶产线的环保、安监、能评

验收、取得丁基胶产线的排污许可证，完成水土保持验收手续且顺利生产后，付

15%。 

甲方同意，最后一笔 15%款项最晚不晚于 2023 年 8月 31日前付清。如有或

有负债产生，自未付股权转让款中扣除或由甲方另行主张。具体付款如下： 

15%股权转让价款 收款人 

8,385,000 泰欣投资有限公司 

3、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如果未来丙方走向资本市场有相关要求，需

要乙方接受访谈、确认等事宜的，乙方承诺将全力协助并配合完成。 

第三条  税费及负担 

因本协议所述股权转让事宜所发生的一切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中国法律、法

规的规定自行承担。乙方因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而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甲方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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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相应税收法律法规及工商手续办理的要求予以代扣代缴。 

如按照中国税收法律法规的要求计算的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税费与本协议

载明的金额不一致的，本协议载明的税费做相应调整，连带的对后续付款金额做

相应按比例调整。 

第四条  标的股权的交割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15日内，双方应协助丙方完

成章程修改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甲乙双方确认，标的股权的交割完成以丙方完成章程修改和工商变更登

记为准。 

3、甲乙双方确认，自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甲方按照本次

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享有丙方相应的所有者权益包括滚存未分配利润和今后的收

益。 

4、乙方承诺，于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后，乙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办理与本次

交易涉及的所有其他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税务、银行账户信息、

所有经营许可、所有权证书或其他具有类似法律效力的文件等的变更登记/备案

手续。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继续收购南通回力股权，进一步优化了南通回力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公

司进一步加强对该子公司的控制，表明了公司对南通回力及再生胶市场未来的发

展非常看好。本次收购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影响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未来市场、政策及行业环境可能存在变化，可能会导致标的公司未来经

营状况出现不达预期经营目标的风险，公司将充分利用在资源循环利用方面经营

管理经验，提升对子公司的管理水平，加强风险管控，完善各项内控制度和监督

机制，快速响应和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项风险。 

本次交易股权的定价以审计报告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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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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